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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 7 月新實施之重大政策或便民措施 

製表時間：114.6.23 

 項目 簡要說明 受惠人數/實施效益 

1 私立公墓、骨

灰（骸）存放設

施管理費新制

於7月1日上路 

(殯葬設施經

營管理基金由

管理費「急難

支出」專戶取

代，並強化設

施保全機制) 

一、 依據112.12.27修正公布之殯葬管理條例規定，私立公墓、納骨塔

業者向消費者收取的管理費，應分別開設「日常支出」及「急難支

出」專戶專款專用，刪除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制度，並由管理費

「急難支出」專戶取代，亦課予業者應就設施內建築物強制投保義

務，以及明定設施無業者經管時，其管理費專戶移轉及代管程序，

讓消費者權益保障更為周延。 

二、 另殯葬管理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，內政部業於

114.5.5函請行政院定自114.7.1施行，配套子法「殯葬管理條例施

行細則」、「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」及「

骨灰（骸）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」亦將同步實施，進一步提升殯葬服務的品質與管理效能。 

使私立公墓、骨灰

（骸）存放設施管理

費專戶支出及運用範

圍更具體、明確，更

符合殯葬設施永續經

營的目標，並強化設

施保全機制，加強保

障消費者權益。 

2 殉職警察、義

勇警察、民防

人員、消防人

員、義勇消防

人員或其他依

法令從事於公

一、 依據112.12.27修正公布之殯葬管理條例規定，殉職警察、義勇警

察、民防人員、消防人員、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公務的

人員，使用公立殯葬設施免收費用。因公立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，

屬於各地方政府的權責，各地方政府需配合修訂相關殯葬自治法

規。 

二、 另殯葬管理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，內政部業於

114.5.5函請行政院定自114.7.1施行，將持續督促各地方政府配

明定殉職警察、義勇

警察、民防人員、消

防人員、義勇消防人

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

公務的人員，使用公

立殯葬設施免收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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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目 簡要說明 受惠人數/實施效益 

務之人員，免

費使用公立殯

葬設施，於 7

月 1日實施 

合修正相關自治法規或以專案方式處理。 用，以示國家崇敬。 

3 建築物公共安

全檢查及申報

納入建築物附

建防空避難設

備 

一、 為推動防空避難設施稽查整合作業，奉113.10.4國家安全會議決議

指示，將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

。為推動防空避難設施稽查整合作業，奉113年10月4日國家安全會

議決議指示，將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納入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

及申報。 

二、 檢查項目依警政署防空避難專區網站公布，容納人數500以上之防

空避難設備為對象，其進出口通道應保持暢通，避免積水，不得妨

礙避難，並具備基本照明設備，於防空演習、戰事發生或將發生時

由國防部發布管制疏散之命令後可進入避難；不合格案件將送請警

政單位，依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要點第9點辦理，另涉違反

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建築法者，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
三、 現階段實施範圍以容量人數500人以上場所納入檢查，後續再擴大

檢查範圍。 

提升並完善建築物附

建防空避難設備之使

用安全，並配合警政

單位之避難演練，提

升民眾於危機時的應

對能力。 

 


